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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妥善管理本校推廣教育經費及充實校務基金自籌之財源，依「國立高雄大學校務基金自

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之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推廣教育各班次之招生計畫應編列收支概算表，經開辦單位及相關院系所主管核章同

意後，簽會推廣教育中心及主計室等相關單位審核，提送推廣教育委員會審查通過後，陳

請校長核定後辦理。 

三、收支概算表應明訂各項經費收入（包括學分費、雜費及其他收入等）及經費支出（包括人

事費、業務費、設備費、差旅費、以及應提列之各項管理費等），並應詳細列示其計算方

式。 

辦理推廣教育之經費，以有賸餘為原則。 

四、管理費應依收入總額提撥，其提撥與分配之比例，視其開班性質按下列方式辦理： 
 

開班性質 
撥入單位 

校務基金 行政單位 推廣教育中心 開班單位或
院、系、所 

碩士學分班 13%至 18% 2% 4% 4% 

學士學分班 10%至 13% 2% 4% 4% 

非學分班 8%至 13% 2% 4% 4% 

（一）撥入校務基金的部分，原則上收入總額在50萬元以下者，適用最低比例；超過50萬

元至100萬元的部分，適用最低比例加1﹪；超過100萬元至150萬元的部分， 適用

最低比例加2﹪；依此類推，撥入校務基金的部分包括提撥學校水電費的2%。 

（二）開班單位所分配之4﹪，應分配1.5﹪歸所屬學院運用；開班單位若為學院，應提撥 

1.5﹪歸參與開課之全部系所。 

（三）校外公私立機關、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委託或與本校各單位合作之執行計畫及合約，

若其內容有另定管理費之給付方式時，則本校管理費提撥比例為校務基金11/18



 

（已含1/18支應學校水電費）行政單位2/18、推廣教育中心3/18，開班單位或院、

系、所2/18。惟該開班計畫之合約若明定計畫助理等相關費用須由管理費項下支應

時，得由管理費之40%編列，另管理費之60%則依上述比例編列。若有特殊情況得簽

請校長核准不在此限。 

（四）本校推廣教育班若於校外上課者，其應付之管理費各按上述規定之百分五十編列為

原則。 

（五）上述提撥由學校統籌運用部份，不得再分配予院、系、所、中心等單位支配運用。 

五、推廣教育各班列支費用之原則，若合作或委託單位另有規定，且已事前簽請學校同意並訂

約者，則從其合約，不在此限；餘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教師鐘點費：每一鐘點費以三千五百元為上限。講義撰稿費總額以教師授課鐘點費

之兩倍為上限。原則上，每一教師每週推廣教育上課時數以九小時為上限。 

（二）演講費：每場以八千元為上限；主持費每人每場以三千元為上限。座談會之出席費，

依「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辦理。 

（三）開班費： 

1、用人費： 

（1）計畫主持人：每位計畫主持人每月之酬勞以二萬元為上限；如同一期間內

主持不同推教計畫者，其每月之酬勞總數不得超過其學術研究費。 

（2）輔導老師：每班每位導師每個月之導師費以五千元為上限。 

（3）協辦人員：每班每位協辦人員每月酬勞以六千元為上限，惟開班人數達3

人以上者始得支領。協辦人員限為本校教職員、技工友及臨時約聘雇人員。

行政人員需依相關規範辦理。 

（4）同一計畫主持人不得兼任輔導老師；本校教師同時主持不同推教計畫、擔

任輔導老師、或協辦人員時，其每月合計酬勞總數不得超過其學術研究費。 

（5）臨時工資：依勞基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6）因開班計畫需要短期約聘（雇）行政人員，其薪資應按其學經歷，比照國

科會標準或本校行政助理支給標準。 

（7）行政補助費：本校編制內教師若兼任非編制內自給自足單位之行政主管，

其支給標準屬院級者比照簡任十職等支給，若為校級者則比照簡任十一職

等支給。 

2、設備費、雜費、差旅費及其他費用，由各班視實際需要自行編列。國內差旅費

依行政院頒佈之「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核實報支，如因路途遙遠，得

補助主講人交通費、住宿費及膳雜費；國外差旅費依行政院頒佈之「國外出差



 

旅費報支要點」規定編列，以總收入之10%為上限。 

（四）各推廣教育班結業後二個月內需將所有相關經費報支核銷完畢，並於結業後三個月

內完成結案程序。 

辦理推廣教育業務有績效之人員，工作酬勞發給績效衡量指標另訂之。 

六、結餘款分配及使用 

（一）本校各推廣教育班次，已依計畫及規定完成經費核銷程序，但仍有尚未用完之結餘

款時，應依下列方式辦理：結餘款總額在壹萬元以下者，悉數轉入校務基金；超過

壹萬元，其中95%由主計室直接轉入各開辦單位另一編號帳下繼續使用，另5%則轉

入校務基金。 

（二）結餘款使用範圍： 

各單位推教結餘款部分，由所屬單位自行支配使用於其相關之業務費、人事費或設

備費。所指之人事費用中，有關本校教師與行政人員辦理推廣教育工作酬勞之支給

需依 據相關規定辦理。 

（三）結餘款經費之核銷應按學校會計作業程序辦理。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